
依各單位業務費審酌

年度健康檢查補助員額

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  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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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費核銷：健檢後檢
附單據核銷撥款、登所
得會辦會計室、出納組
辦理

3.1      注意事項

結案

1.公告健康檢查申請資格、

時程及申請表

1.1      公告稿
1.2      法源依據
1.3      健康檢查管制名冊

2.申請程序：填具申請
表檢附證明文件奉
核後辦理公假手續
(符申請補助編制
內員工) 

2.1      申請表

不符資格符資格

退回



6
結案



1.1公告稿（範例）

主旨：本(○)年度所屬公務人員健康檢查申請補助自即日起至○月○日止，

健檢補助費用由各單位相關業務費項下勻支。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89年 11月 9日台八十九院人政給字第211130號函、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98年 1月 23日局企字第0980060615號函暨宜蘭縣政府105

年 4月 28日府教體字第1050066833號函辦理。

 二、編制內教職員工健康檢查相關規定如下：

(一)補助對象：編制內員工(不含技工、工友、約聘僱人員)

(二)健康檢查申請資格：

     1、未滿 40歲以下者，得自費每 2年公假登記一天(得逕行差假申請，

免填健康檢查申請表。

  2、40歲以上補助 3,500 元，每 2年公假登記一天。

     3、一級主管以上人員未滿 40歲補助 16,000 元，每 2年公假登記一天。

  4、一級主管 40歲以上補助 16,000 元，每 1年公假登記一天。

   (三)申請程序：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奉核後據以申請公假

(線上申請公假之證明文件)

(四)經費核銷：符合請領補助者，請於健檢後檢附健康檢查單據完成核

銷手續，於各單位相關業務費項下勻支，惟補助費仍需由申請人

代墊，俟完成健康檢查後檢據核銷撥款。

三、工友(含技工、駕駛)及約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得比照公務人員

以每 2年 1次公假登記一天前往受檢，受檢人員並須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逕行差假申請，免填申請表)。

 四、檢附宜蘭縣政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申請表1份。

此致  所屬各單位



1.2法源依據函















1.3  00機關103年度健康檢查管制名冊 00課

為辦理40歲以上職員健康檢查，所列同仁得於本（103）年度內預作體

檢時間安排，並請先行付費後檢據請領，煩請惠填預定檢查醫院及日期，

俾便業務之執行。

編號 職稱 姓名
請填預估

健檢日期
不參加 簽章 備註

1 00課長 林00

2 00課員 陳00



3 00辦事員 李00

4 00書記 張00

5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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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檢查當日核予公假1日，俾便同仁體檢安排及進行。(當日公假以不影響業務，並經主管

核准方可。)

2.自行安排係指同仁可自行前往合格醫療機構健檢，參加健檢前均應先行填具申請表，申

請核可後，再依程序辦理請假，健檢後請檢附收據影本請領檢查費用(請於當年度核銷完

畢)，最高仍以補助新台幣 3500元為限。

3.本檢查以2年補助一次為限。

4.本校 103年度計得補助10人，若參擬加健檢人數超過 10人者，則依年資加年齡排定順位

2.1申請表（範例）

宜蘭縣政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申請表

單 位 名 稱  科 別



姓 名  職 稱  

身 分 證 字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申請類別

（請勾選）

編 制 內

公 務 員
□40歲以上，二年一次，公假1天，補助3,500元

一級主管

以上人員

□未滿40歲，二年一次，公假1天，補助16,000元

□ 40歲以上，一年一次，公假1天，補助16,000元

前次登記健檢

（請勾選）

□第一次申請

（  ）年度

□獲補助3,500元  □ 獲補助14,000元 □ 獲補助16,000元

本次預定健檢時間    年  月  日

擬支用科目及簽證號
科目：  

簽證號： 

      茲領到

 宜蘭縣政府發給本人員工健檢補助費新台幣            元整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經領人                 簽章

檢附證明文件

(請勾選)

□健康檢查費收據正本

(如檢附影本請加註說明、核與正本相符並蓋章)

單 位 人 事 處 主 計 處 機 關 首 長

註：

1.申請程序：填具本申請表，奉核後據以申請公假（線上申請公假之證明文件）。

2.未滿40歲，自費，二年一次，公假1天，得逕行申請免填本表單。

3.經費核銷：符合請領補助者，請於健檢後檢附健康檢查單據影本辦理核銷撥款，撥款前應

由申請人洽會出納登錄所得，經費於各單位相關業務費項下勻支。

4.相關規定及表單請於員工業務網-單位共享區-文件倉儲-人事處表單下載。

※請前住認可之醫療機構診所實施健康檢查，可至衛福部、醫策會及勞動部網站查詢，或至保訓會網站

（http://www.csptc.gov.tw/）/ 保障業務 / 辦理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醫療機構查

3.1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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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檢查補助對象：編制內員工(不含技工、工友、約聘僱人

員)

二、健康檢查申請資格：

  (一)未滿 40歲以下者，得自費每 2年公假登記一天(得逕行差假

申請，免填健康檢查申請表。

  (二)40歲以上補助 3,500 元，每 2年公假登記一天。

  (三)一級主管以上人員未滿 40歲補助 16,000 元，每 2年公假登

記一天。

  (四)一級主管 40歲以上補助 16,000 元，每 1年公假登記一天。

三、工友(含技工、駕駛)及約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得比照

公務人員以每 2年 1次公假登記一天前往受檢，受檢人員並須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四、申請程序：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奉核後據以申

    請公假(線上申請公假之證明文件)

五、經費核銷：符合請領補助者，請於健檢後檢附健康檢查單據完

成核銷手續，於各單位相關業務費項下勻支，惟補助費仍需

由申請人代墊，俟完成健康檢查後檢據核銷撥款。


